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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中秋国庆节日期间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、经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,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:

中秋、国庆
“
两节

”
将至,这个时期群众出行、旅游和

各类节庆活动明显增多,生产经营相对活跃,安全风险和不

稳定因素增多,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极其重要,任务

艰巨。为深入贯彻落实 9月 3日 全省
“
保平安、迎大庆

”
安

保工作会议和 9月 9日 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会议精

神以及省、市领导讲话精神,按照近期 5次安全生产会议的

工作部署,结合当前开展的
“
保平安、迎大庆

”
安全生产攻

坚战活动,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,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一

个平安、欢乐、祥和的节日和保持全市持续稳定的安全生产

形势,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定,现就做好
“
两节

”
期间安全



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: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,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
“
两节

”
期间安全生产

工作的重要性,切实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

紧迫感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认真制定安全防范措施,周 密

安排部署,狠抓各项工作落实。要按照 《辽宁省党政领导干

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》 《关于进一步强化落实安全生

产监管责任的意见》 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的意见》要求,层层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、部门监管责

任、企业主体责任,落实各岗位的工作责任,做到职责明晰、

任务明确、责任到人、工作到位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 ,

亲自督促检查和指挥协调,真正做到守上有责、守上负责、

守上尽责,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从严从实

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,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,确保这一时期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安全平稳运行。

二、强化措施落实,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始终把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

作为重中之重,以实现
“
六个严防发生、三个确保

”
为目标 ,

按照省、市关于
“
保平安、迎大庆

”
系列安排部署,突 出易

发多发地区、重点行业领域,组织对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、

易燃易爆场所、建筑施工、城镇燃气、危险货物运输、人员

密集场所、旅游景区等重点企业、重点场所进行安全检查 ,



紧盯隐患问题和薄弱环节,强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,确保安

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。

三、强化督查检查,加强排查治理事故隐患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组成督查组对本地区、本行业领域重

点企业 (单位)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检查。对排查出

的事故隐患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立即进行治理,整改工作要

有具体的实施方案,明确责任人、完成时限及整改措施。对

一时难以整改的隐患要制定监控措施,并跟踪了解情况 ,做

到万无一失。要对思想不重视、制度不健全、责任不落实、

工作不到位,疏于预防、疏于管理、疏于监督等安全生产工

作的不作为行为和失职渎职行为,严肃查处,通报批评 ,公

开曝光。对造成安全事故的,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四、强化应急值守,做好应急救援工作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认真落实 《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

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 节假 日期间值班工作

的通知》,建立信息沟通和事故应急响应联动机制,加强这

一时期的值班工作,认真落实关键岗位 24小 时领导带班值

班制度。对突发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按规定及时上报,妥善

处理,不得迟报、漏报和瞒报,并做好组织现场抢险和应急

处置,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。建立安全事故的预测和预警

机制,制定和完善有针对性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,并组织好

演练,确保一旦发生事故或遇到紧急情况,能够做到第一时



间响应,第 一时间处置,确保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

损失。

请各县区、辽东湾新区、高新区和各部门于 9月 16日 、

10月 7日 分别将
“
中秋节

”
期间和

“
十一

”
期间安全生产工

作开展情况报市安委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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